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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为更好推动公司在新能源业务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开拓创新，本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 1000 万元在北京市海淀区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锋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并且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华锋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

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不含银行卡中

心集 PUE值 1.5以上云计算数据中心）；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汽车、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国营贸

易管理货物除外）、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软件开发；产品设计；安装、维

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是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拓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大举

措，对本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业务开拓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新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